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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劳人仲案〔2024〕7173 号

申请人：彭积合，男，汉族，1974 年 12 月 18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山东省曲阜市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彪，男，广东速派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第一被申请人：中城城建（广东）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

越秀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黄永清。

第二被申请人：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北京市丰台

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云。

案由：确认劳动关系争议。

申请人彭积合诉第一被申请人中城城建（广东）有限公司、

第二被申请人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

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彭积合、申请人委托代理人陈彪到庭

参加了庭审。两被申请人经依法通知，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委

依法作缺席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确认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 2023 年 8

月 31 日至 2024 年 1 月 15 日存在劳动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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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案情

申请人庭上主张的相关情况：

一、工作地点：申请人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起在广州市海珠

区中心城区地下综合管廊工程 39 号井工程工地工作。

二、案涉工程情况：第二被申请人系案涉工程的总承包单位，

第二被申请人分包案涉工程的劳务部分给第一被申请人。

三、工作岗位：木工。

四、入职经过：申请人与贺坤以前共事过，贺坤经常从事劳

务分包工作，申请人通过贺坤的微信朋友圈发布的招工信息得知

案涉工地工作信息，申请人联系贺坤并与贺坤沟通确定工作内容

和薪资待遇，之后就由贺坤带入案涉工地工作。招工信息及与贺

坤的沟通中，贺坤对申请人无明确是个人招用还是单位招用，有

告知案涉工地是其工地。由此，贺坤从第一被申请人处承包了案

涉工地的劳务部分工作，并招用了申请人在案涉工地工作。

五、劳动合同或其他协议：申请人没有与任何个人、单位签

订过劳动合同或其他协议。

六、社会保险：没有参加。

七、工资标准：400 元/天。

八、工资发放形式：贺坤微信转账。

九、工作时间：根据工作任务确定。

十、考勤方式：由杨晓军拍照发到申请人不在其中的工作群

内的方式进行考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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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工作管理情况：杨晓军对申请人进行派活，派活前会

跟贺坤说一下，如申请人需请假、休息，需告知贺坤。

十二、杨晓军的情况：贺坤带申请人进工地时介绍杨晓军是

负责人，告知申请人要听从杨晓军的工作安排；因第一被申请人

是案涉工地的劳务分包单位，杨晓军又在现场管理，故申请人认

为杨晓军是第一被申请人派到现场的管理人员；杨晓军可指挥贺

坤工作；申请人对杨晓军的微信备注有第二被申请人的信息，是

因为申请人当时对自身单位不清楚，第二被申请人又是案涉工地

的总承包单位，故申请人作了如上备注。

十三、最后工作日及受伤时间：2023 年 9 月 20 日。

十四、在职情况：仍在职。

十五、知悉第一被申请人的途径：申请人受伤后，为查找受

伤的责任单位，就通过案涉工地的公示牌找到第二被申请人的项

目书记罗强，罗强告知申请人第一被申请人的相关信息，让申请

人去找第一被申请人。

十六、受伤医疗费情况：第一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黄永清有

支付申请人的受伤医疗费，黄永清没有告知支付原因。

本委查明情况：

一、申请人举证情况：1.医疗资料；2.项目现场图片；3.中

心城区地下综合管廊工程项目经理部六分部项目书记罗强的微信

和彭积合表姐夫的微信截图；4.领班杨晓军与工友彭积成微信往

来截图；5.贺坤和工友彭积成的微信往来截图及微信转账电子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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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；6.视频说明；7.电话录音文字对照；8.视频光碟。

二、第一被申请人应诉情况：第一被申请人庭前提供答辩状

辩称，从申请人提供证据材料来看，申、被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

同，事实上，申请人不受被申请人管理和安排工作任务，工资也

会由贺坤个人发放，而非被申请人发放；另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显

示，申请人在受伤前并不清楚与被申请人存在何种关系，双方未

形成劳动关系合意，申请人由贺坤雇佣及发放劳务报酬；因此，

申、被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。第一被申请人未举证和质证。

三、第二被申请人应诉情况：未答辩、举证和质证。

四、申请仲裁时间：2024 年 3 月 22 日。

本委仲裁请求处理及本委认定情况：

一、关于缺席审理。两被申请人经依法通知，无正当理由未

到庭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三十六条

的规定，本委作缺席审理。

二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按申请人的主张，其是由承包

了案涉工程的贺坤招用，其工资也是由贺坤发放，其请假休息也

向贺坤提出，可见与申请人建立工作关系合意的对象及对申请人

用工的主体并非被第一被申请人。虽然申请人主张第一被申请人

的杨晓军会安排其工作，但是，按申请人的主张，开工时贺坤告

知需听从杨晓军的工作安排，杨晓军安排工作前也会告知贺坤，

由此可见，申请人接受杨晓军的工作安排，也是基于贺坤的工作

指令，实质属于贺坤对申请人的工作安排。因此，且不说杨晓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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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第一被申请人的关系未获证实，杨晓军安排申请人工作的情形，

也不能证明第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用工管理。综上，对申请

人主张与第一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本委不予采信，并对申请

人本案的确认劳动关系仲裁请求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
法》第三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之规定，

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。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。

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，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

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

的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

请撤销裁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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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：郭 曙 东

二○二四年七月二日

书 记 员：侯 君 杰


